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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生物”、“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傲农生物为湖北涢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涢祥”）提供担保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孙公司湖北傲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傲农畜牧”）

拟在湖北省安陆市投资建设12,500头母猪繁育基地（以下简称“新建猪场”），

该项目系公司与安陆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1月8日签订的《关于投资建设生猪养

殖项目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的实施内容组成部分，投资协议

已经公司2017年11月27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17年12月13

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投资协议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7-049的《关于与安陆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湖北涢祥系湖北傲农畜牧上述新建猪场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方，因新建猪场

项目建设进度需要，湖北涢祥拟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00

万元的借款。为支持湖北涢祥顺利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保障湖北傲农畜牧新建

猪场施工进度的顺利推进，公司拟为湖北涢祥前述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关于本次拟提供的对外担保，公司将要求湖北涢祥的全部股东为公司本次担

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同时湖北涢祥本次融资资金的使用由公司参与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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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涢祥尚未与金融机构签订正式借款合同，公司提请在本次对外担保经股

东大会同意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上述借款合同有关的具体担保文件。 

二、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涢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付晨曦 

成立日期：2013年4月15日 

注册地点：安陆市汉丹北路269号201铺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经营范围：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核的范围从事建筑工程施工。 

股东情况：付晨曦认缴出资2,800万元（持股70%）、唐亮认缴出资1,200万

元（持股30%）。 

湖北涢祥2018年及2019年7月末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7.31/2019 年 1-7 月 2018.12.31/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12,798.39 12,356.17 

负债总额 2,798.82 3,423.6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798.82 3,423.67 

资产净额 9,999.57 8,932.50 

营业收入 19,584.73 30,874.26 

净利润 1,067.08 1,809.54 

湖北涢祥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湖北涢祥尚未与金融机构签订正式借款合同，公司尚未与金融机构签订正式

的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为准。 

（一）拟对外提供担保的内容 

公司拟为湖北涢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万元的借



3 

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公司拟采取的反担保措施或风险控制措施 

1、若发生公司承担保证合同下的义务后需要实现追偿权的情形时，湖北涢

祥同意公司将为湖北涢祥履行保证合同下代偿责任的代偿金额（以下简称“代偿

金额”）的追偿权转让给湖北傲农畜牧，湖北傲农畜牧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下的

应付未付金额可与代偿金额相抵扣。 

2、湖北涢祥全部股东同意为保证合同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保证范围包括

但不限于公司因保证合同代湖北涢祥向贷款银行清偿的贷款本金、利息、逾期利

息、罚息、违约金、赔偿款及实现债权或履行债务的全部相关费用（如律师费、

诉讼费、公证费、拍卖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资金用途及监管：由公司提供担保的湖北涢祥前述融资仅限用于湖北傲

农畜牧新建猪场的建设，湖北涢祥应开立专门账户存放上述融资资金并根据公司

要求提供资金使用明细，该专门账户除存放上述融资资金外不作其他用途。公司

有权监管湖北涢祥按约使用专门账户内的资金，以确保资金全部用于新建猪场的

建设，监管期限自融资资金达到专门账户之日起至新建猪场竣工验收之日止。 

四、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为湖北涢祥的承包建设新建猪场的工程建设融资提供担保系为

了保障公司下属孙公司新建猪场建设施工进度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且公司将采取相应的反担保措施，控制本次对外担保的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即对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余额为31,282.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8.44%；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61,264.3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5.28%；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

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3,010.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3.70%；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60,920.00万元，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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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4.86%。其中，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

供担保逾期金额为0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额为3,942.49万元，该逾期金额

中包含了控股孙公司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在公司投资控股前产生的对

外逾期担保金额916.88万元。 

六、公司本次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 

2019年8月30日，傲农生物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拟

为孙公司的建设工程承包方湖北涢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借款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有利于保障公司下属孙公司新建猪场建设施工进度的顺利推进，同时公司将采取

相应的反担保措施，控制本次对外担保的风险，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不会

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对外担保的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本次拟为湖北涢祥提供担保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拟为孙公司的建设工程承包方湖北涢祥与金融机构签订的金额

不超过4,8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下的债务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保障

公司孙公司新建猪场建设施工进度的顺利推进，同时公司将采取相应的反担保措

施，控制本次对外担保的风险，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2、公司本次拟对外提供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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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傲农生物本次拟为湖北涢祥提供担保事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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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扬文               刘爱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